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6 部门关于
转发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
关于做好 2025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核

发放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淄人社函〔2024〕105号

市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残联，全市各普通

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：

为更好服务困难毕业生求职就业，现将《山东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关于做好 2025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

贴审核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函〔2024〕102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一、组织申报。市人社、教育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分别通知

市内各技工院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。各驻淄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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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工院校（学校主校区）要高度重视，充分利用官方网站、微

信公众号等平台，以设立专栏、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做好政策

宣传，确保符合条件毕业生应知尽知。做好学生在“山东高校

毕业生就业信息网”（以下简称“信息网”）的申请指导工作，

让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享受一次性求职补贴。

二、信息审核。各驻淄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（学

校主校区）要按照省厅通知要求，明确专人负责，按照“谁审

核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及时登录信息网进行审核并做好未通过

毕业生的反馈通知工作，高质量完成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

核工作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负责毕业生信息和佐证材

料复核工作，市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残联

要明确任务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共同做好毕业生一次性求职

补贴审核发放和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工作。

三、公示发放。各驻淄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（学

校主校区）要按照省厅通知要求在校内公示本校一次性求职补

贴拟发放人员名单(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)，并通过系统上

传公示照片或截图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要求，对涉及毕业

生个人隐私敏感信息，原则上不予公开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对公示后的一次性求职补贴拟发放人员名单进行备案，并根

据毕业生本人意愿，将补助资金统一发放至毕业生本人社会保

障卡银行账号或毕业生本人所填其他银行账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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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驻淄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（学校主校区）

将一次性求职补贴工作联系人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于 8月 30

日前发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科公

务邮箱。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系人：陈  杨、蔡  青

联系电话：0533-2790176、0533-2868598

公务邮箱：gaoxiaojiuye@zb.shandong.cn

市教育局联系人：柳世宇

联系电话：0533-3173517

市民政局联系人：钟  璐

联系电话：0533-3887420

市财政局联系人：郐  宾

联系电话：0533-3184182

市农业农村局联系人：马文庆

联系电话：0533-2837156

市残联联系人：边  杰

联系电话：0533-2183697

mailto:zibojiuye@zb.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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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关于做好

2025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核发放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人社函〔2024〕102号）
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
淄博市教育局 淄博市民政局

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 淄博市残疾人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8月 29日  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单位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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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

关于做好 2025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

审核发放工作的通知

鲁人社函〔2024〕102号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(教体)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残联，各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

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

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23〕11 号)、《财政部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(财社〔2023〕181号)有关要求，更好服务困难毕业生求职就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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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就做好 2025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核发放工作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放对象和标准

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对象为毕业学年内有就业意愿、积极

求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

工院校毕业生。发放标准：

1.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低保边缘家庭毕业生，标

准为 1000元/人;

2.特困人员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元/人;

3.孤儿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元/人;

4.重点困境儿童毕业生(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毕业生)，标

准为 1000元/人;

5.脱贫享受政策人口(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)家庭毕业

生，标准为 1000元/人;

6.残疾人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元/人;

7.零就业家庭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元/人;

8.在学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，标准为 600元/人。

同时符合上述多项条件的，按其中一项认定，不重复发放

补贴;曾申领过我省一次性求职补贴(原“求职创业补贴”)的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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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，进入下一阶段学习并再次毕业的，不再发放补贴。

二、申请拨付流程

深入实行全程网办，进一步提高申请数据系统校验比例，

简化优化申报凭证和发放程序。

(一)毕业生申请(8月 27日-9月 19日)

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注册登录“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”

(以下简称“信息网”)“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”模块，填写提

交相关信息和个人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承诺书。通过系统大

数据校验比对申请资格有效的，毕业生无需提供佐证材料;未能

通过校验比对的，须按要求上传相关佐证材料(详见附件)。如

上传材料不清、不全，学校、市级有关部门无法有效核实的，

毕业生应在审核期间按照系统反馈的审核意见及时重新上传佐

证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逾期未申请或规定期限内相关佐证材

料无法审核通过的，视为自愿放弃申请。

(二)学校审核(8月 27日-9月 21日)

各学校须明确专人负责，及时登录信息网“一次性求职补

贴申请”模块进行审核，务必于 9月 21日前完成初审并通过系

统提交。审核主要内容：一是申请毕业生是否属于毕业学年内

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毕业生;二是系统校验

比对不通过的毕业生，申请类别与佐证材料是否相符，佐证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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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是否符合要求。审核不通过的，学校须通过系统注明未通过

审核原因并及时反馈毕业生本人。

(三)市级复核(8月 27日-9月 23日)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学校主校区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，牵头负责毕业生信息和佐证材料复核工作。市

级复核完成后，补贴申请系统自动生成全省一次性求职补贴拟

发放人员名单，在信息网进行公示(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)。

同时，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监督属地学校，在校内公示本

校一次性求职补贴拟发放人员名单(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)，

并通过系统上传公示照片或截图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要求，

对涉及毕业生个人隐私敏感信息，原则上不予公开。

(四)省级备案拨付资金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公示后的一次性求职补贴拟发放

人员名单进行备案，并根据毕业生本人意愿，将补助资金统一

发放至毕业生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号或毕业生本人所填其他

银行账号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广泛宣传引导。各市各学校要充分利用官方网站、微

信公众号等平台，以设立专栏、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加强宣传，

为毕业生进行一次性求职补贴政策讲解和申请指导，扩大政策



— 9 —

宣传覆盖面和知晓度，主动摸清符合申报条件的毕业生基本信

息，详细讲解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程序、时间节点和注意事项，

加强跟踪指导，确保符合条件毕业生通知到位、应知尽知。

(二)加强配合协作。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(教体)

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残联和各普通高等学校、

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加强协

调配合，共同做好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核发放和困难毕业

生就业创业服务工作。

(三)规范审核发放。各市各学校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审核

校验，对系统审核校验不通过的，认真做好人工审核校验，按

照要求严格把好佐证材料审核关。对申请人虚报冒领一次性求

职补贴的，由所属学校负责追回，并由各市负责督促学校于 12

月底前退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各市要将一次性求职补贴

政策宣传、审核发放情况形成工作报告，于 11 月 15 日前报送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附件：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佐证材料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

山东省教育厅  

山东省民政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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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  

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 

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 

2024年 8月 26日  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单位: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)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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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佐证材料

未通过系统大数据校验比对的，需提供以下佐证材料：

一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低保边缘家庭毕业生佐

证材料要求

毕业生本人所在县(市、区)民政部门/乡镇政府(街道办事

处)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
二、特困人员毕业生佐证材料要求

毕业生本人所在县(市、区)民政部门/乡镇政府(街道办事

处)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
三、孤儿毕业生佐证材料要求

毕业生本人在有效期内的《儿童福利证》或所在县(市、区)

民政部门出具的同等效力材料。

四、重点困境儿童毕业生(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毕业生)佐

证材料要求

毕业生本人所在县(市、区)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
五、脱贫享受政策人口(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)家庭毕

业生佐证材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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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所在县(市、区)农业农村部门/乡镇政府(街道办事处)出

具的证明材料;或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信息系

统中查询到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基本信息打印(复印)

件，并加盖所在县(市、区)级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/乡镇政府(街

道办事处)公章，同时，提供监测帮扶对象家庭与毕业生本人关

系证明。

六、残疾人毕业生佐证材料要求

毕业生本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残疾军人证》。

七、零就业家庭毕业生佐证材料要求

由所在县(市、区)级及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加

盖公章的书面证明(证明需包含毕业生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零

就业家庭情况、毕业生本人和户主的关系)，或加盖公章的在人

社相关业务系统查询到的零就业家庭基本信息打印(复印)件。

八、在学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佐证材料要求

毕业生本人本学历在读期间的《国家助学贷款合同》或贷

款银行、生源地资助管理中心出具的同等效力材料。


